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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取得税简介  

 

 

 

 是指购置不动产（土地或房屋）或建造房屋等取得不动产※1 时缴纳的县税。 

※1.不动产的取得  
是指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不论有无登记，有偿还是无偿以及取得的理由（买卖、赠与、交换、捐赠、
新建、增改建等）。  

 

2.税额的计算方法 
 

 

  不动产的价格※2（课税标准额）× 税率 ＝ 税额 

※2.不动产的价格  

原则上是指取得不动产时市町村固定资产课税台账上注册的价格（所谓的固定资产评估额）。  

（并非购置价格及建筑工程费等价格。）  

税率：适用下表的税率。  
 

 

取得日  

 

土地  
房屋  

住宅  非住宅  

从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27年 3 月 31日   

3%  

 

3%  

 

4%  

※住宅包括建在与住宅同一用地内，并且与住宅成为一体产生效用的附属房屋（车库、仓库等）。  
 

(1)–1 

1.不动产取得税的定义 

 

 

那么价格的二分之一为不动产的价格（课税标准额）。  

  

 
 

   
 

 每户未满 23 万日元  
 每户未满 12 万日元  

 
  

 
  



- 2 -   

 
 

 

■ 对住宅取得的特例免税扣除  

 

（1） 新建住宅  

【条件】 住宅总楼面面积在 50m2 以上 240m2 以下的，从住宅价格中扣除一定金额。  

（关于出租房屋共同住宅，独立区划面积 40m2 以上 240m2 以下为必要条件。）  

【免税扣除额】1,200 万日元  

  

（2） 二手住宅  

【条件】如果符合以下①②③的所有条件，从住宅的价格中扣除一定金额。  

  

条件  内容  

①居住条件  个人取得的房产，用来自己居住  

②总楼面面积条件  总楼面面积在 50m2 以上 240m2 以下  

③耐震标准条件  1982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建的房屋  

或者 198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新建，且已证实符合“新耐震标准”

的房屋（取得前两年以内完成调查）  

 

【免税扣除额】  
 

新建日期  免税扣除额  

1997 年 4 月 1 日以后   1,200 万日元  

1989 年 4 月 1 日 ～ 1997 年 3 月 31 日   1,000 万日元  

1985 年 7 月 1 日 ～ 1989 年 3 月 31 日   450 万日元  

1982 年 1 月 1 日 ～ 1985 年 6 月 30 日   420 万日元  

198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请向县税事务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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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宅及住宅用土地相关的减轻措施 

（不动产的价格 – 免税扣除额）× 税率（住宅：3%）＝ 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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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取得住宅用土地的减轻  

取得“对住宅取得的特例免税扣除”适用对象的住宅及其用地时，若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条件，将从土地税
额中扣除一定金额。  

 

【条件】  
 

  1.新建住宅（满足 P1 的 3（1）条件的）用土地  

  
 

 

 

 

 
  

土地取得早于住宅新

建的情况  

从取得土地日期算起，三年之内在其土地上新建住宅，且符合以下①或②的情况  

①  取得土地后一直到新建住宅，对其土地持续所有时（这种情况下，对住宅新建

人不做限制）  

②  取得土地者将其土地转让出去，直接受让该土地者新建住宅时  

土地取得晚于住宅新 

建的情况  

在住宅新建后一年以内取得新建未使用的住宅及其用地的情况  

  2.二手住宅（满足 P2 的 3（2）①～③条件的）用土地  

  土地取得者在土地取得前一年或取得后一年以内取得该土地上的二手住宅的情况  

【减额】减额金额为（A）或（B）中的较高一方的金额  

（A）45,000 日元  

（B）1m2 土地的价格（注）× 住宅总楼面面积的两倍（上限为 200m2）× 税率 3%  

（注）适用宅地相关的特例措施（P1 的 免税扣除 1 ）的土地以适用后价格为准  

(1)-3 

不动产的价格 × 税率 – 减额 ＝ 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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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减轻措施，需要进行申请。请备齐以下材料向县税事务所申请。  
 

  
 

  
 
 
 

 
 
住宅的登记事项

证明书  
 

 
 

购置土地时的买
卖合同书  

 

 
 

购置房屋时的买
卖合同书  

  

 

 

住民票  

 

 

申请书（※7）  

新建住宅用地的减 
轻（包括退还）※3  

○  
※4  

○      ○  

二手住宅及二手住
宅用地的减轻（包 
括退还）※5  

 

○  
 

○  
 

○  ○  
※6  

 

○  

※3：出售土地后，由土地购置者新建住宅时，需要出售土地时的买卖合同书（复印件）。  
※4：出具基于建筑基准法的检查证书（复印件），有时可免于提交住宅的登记事项证明书。  
※5：取得二手住宅的，且该住宅为 198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新建的住宅，需要证明符合“新耐震标准”。  
※6：正在居住的事实如能通过住宅登记事项证明书得到证实，可以免于提交。  
※7：请从以下各县税事务所的主页下载申报书。  

①奈良县税事务所（管辖区域：奈良市、大和郡山市、天理市、生驹市、山边郡、生驹郡） 
主页（http://www.pref.nara.jp/12300.htm）  

②中南和县税事务所（管辖区域：大和高田市、橿原市、樱井市、五条市、御所市、香芝市、葛城市、宇陀市、矶
城郡、宇陀郡、高市郡、北葛城郡、吉野郡）  
主页（http://www.pref.nara.jp/38350.htm）  

 

 

○缴纳方法                                  

请参考纳税通知书/纳税书的背面、或者奈良县税务课的主页          

            

 

 

 

  

4.减轻等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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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税通知书 

 
 

 

 

 

改、修改。）  
 

 

 添附文件 
（全部可复印） 

 

申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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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名  电话号码  所在地  管辖区域  

 

 

奈良县税事务所  

0742(20)4534  

（课税第 1 课不动产取得税担

当）  

邮编 630-8113  

奈良市法莲町 757 

奈良综合办公楼内  

奈良市、大和郡山市、天理 

市、生驹市、山边郡、生驹

郡  

   大和高田市、橿原市、樱井 

 0744(48)3001  邮编 634-8506  市、五条市、御所市、香芝 

中南和县税事务所  （课税第 1 课不动产取得税担 橿原市常盘町 605-5  市、葛城市、宇陀市、矶城 

 当）  橿原综合办公楼内  郡、宇陀郡、高市郡、北葛 

   城郡、吉野郡  

 

名称 电话号码 管辖区域 

奈良税务局 0742-26-1201(代) 奈良市・大和郡山市・天理市・生驹市・生驹郡 

葛城税务局 0745-22-2721(代) 大和高田市・橿原市・五条市・御所市・香芝市・葛城市・高市郡

・北葛城郡 

樱井税务局 0744-42-3501(代) 樱井市・宇陀市・矶城郡・山边郡・宇陀郡 

吉野税务局 0746-32-3385(代) 吉野郡 

 

名称 电话号码 房产登记管辖区域 

奈良地方法务局（总局） 0742-23-5534(代) 奈良市・大和郡山市・天理市・生驹市・山边郡山添村・生驹郡 

葛城分局 0745-52-4941(代) 大和高田市・御所市・香芝市・葛城市・北葛城郡 

中和分局 0744-22-3045(代) 橿原市・樱井市・宇陀市・宇陀郡・高市郡・矶城郡・吉野郡(东吉

野村) 

五条分局 0747-22-2484(代) 五条市・吉野郡(吉野町・大淀町・下市町・黑泷村・天川村・野迫

川村・十津川村・下北山村・上北山村・川上村) 

 

□□ 奈良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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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咨询方法  


